玉林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2024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预算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全市7个县市区129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开展原12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受益人口582.3万人
（二）项目绩效目标情况。

2024年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94元，9元统筹用于新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项目，85元用于开展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等原12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二、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管理情况。一是2024年全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共筹集资金5.4666亿元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已实际到位资金5.3198985亿元，资金到位率97.32%，实际支出资金3.45549153亿元，资金支付率63.21%。二是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控局关于修订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5项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桂财社〔2025〕5号）要求，规范和加强了项目资金管理，提高了资金使用的安全性、规范性和有效性。

（二）项目运行和绩效管理情况。

制定了全市基本公共卫生项目工作方案，目标任务纳入了市人民政府为民办实事工作方案，全年开展2次绩效评价工作。

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2024年度，居民规范化电子健康档案建档覆盖率（≥64%）：74.42%；全市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90%）：97.05%；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90%）：94.3%；0-6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覆盖率（≥90%）：94.35%：孕妇系统管理率（≥90%）：94.48%；65岁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率（≥64%）：64.69%；高血压患者基层规范管理服务率（≥64%）：77.03%；2型糖尿病患者基层规范管理服务率（≥64%）：78.70%；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健康管理率（≥80%）：97.09%；肺结核患者管理率（≥90%）：100%；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率（≥74%）：74.57%；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率（≥84%）：90.66%；传染病及时报告率（≥95%）：100%。，各项任务指标均达到国家及自治区要求。

三、项目绩效自评开展情况

（一）组织管理

1.加强管理体系建设。各县（市、区）均重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组织领导，制定项目实施方案（或通知）。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建立协调工作机制，根据工作需要开展协调工作会议。明确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管理机构，明确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职责分工。
2.促进管理工作落实。各县（市、区）积极探索以居民健康档案为基础信息系统建设；利用板报、海报、折页、标语、单位微信公众号和面对面宣传等方式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宣传工作；加强人员培训和现场技术指导和问题整改工作。

3.强化绩效评价工作。各县（市、区）均制定项目绩效评价方案，根据当地绩效评价方案要求开展绩效评价工作，及时进行通报和收集、整理问题整改报告。

（二）资金管理

2024年全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共筹集资金5.4666亿元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已实际到位资金5.3198985亿元，资金到位率97.32%，实际支出资金3.45549153亿元，资金支付率63.21%。中央、自治区和市级配套全部下拨至各县（市、区）；各县（市、区）和被抽检的基层医疗机构严格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控局关于修订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5项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桂财社〔2025〕5号）及相关规定规范使用资金，并对项目资金进行专项、明细核算，确保项目资金专款专用，按规定用途使用。

（三）项目执行

1.居民健康档案。2024年网络直报全市居民规范化电子健康档案覆盖率为73.82%；现场评价的15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居民规范化电子健康档案覆盖率平均为70.13%，除樟木中心卫生院（57.95%）、茂林镇中心卫生院（57.61%）外，均达到自治区指标（≥64%）要求。

2.健康教育。各卫生院均能按要求开展宣传健康教育活动。

3.预防接种。被抽检的基层机构均完成了2024年各项业务工作，均设立独立防保组，专职防保人员≥3人；适龄儿童建证建卡率达100%，建档个案信息完整率均达到95%以上，均无个案建档重卡情况发生；免疫规划疫苗报告接种率均达90%以上，含麻类疫苗均达95%以上；各抽检乡镇疫苗均开展了查漏补种工作；各抽检乡镇疫苗出入库信息与系统接种日志信息一致；各抽检乡镇疫苗损耗系数均未超标；按时开展接种证查验工作，所抽查小学的适龄儿童白破疫苗及流脑A+C疫苗第2剂接种率均达90%以上，含麻类疫苗第2剂接种率均达95%以上。

4.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本次共抽查传染病180例，报告180例，其中迟报2例，报告率为100%，及时报告率为98.89%。被抽查的15个基层医疗机构均建立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管理制度。

5.0-6岁儿童健康管理。全市新生儿访视率为97.15%，儿童健康管理率92.64%，儿童系统管理率94.43%，眼保健覆盖率92.62%，均已达标。被抽查的15个乡镇四项指标均已达标。

6.孕产妇健康管理。全市早孕建册率97.51%，产后访视率97.68%，系统管理率94.25%，均已达标。被抽查的15个乡镇，上述指标均已达标。
7.老年人健康管理。2024年网络直报全市65岁及以上老年人城乡社区规范健康管理服务率为65.73%；现场评价的15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规范健康管理服务率平均为65.18%，除塘岸镇卫生院（60.25%）、平乐镇中心卫生院（58.43%）、茂林镇中心卫生院（55.49%）外，均达到自治区指标（≥64%）要求。

8.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2024年网络直报系统高血压任务完成率为108.02%，规范管理率为79.40%；2型糖尿病任务完成率108.47%，规范管理率为79.21%,均达指标要求。2024年绩效评价现场核查档案系统和对患者进行电话调查：高血压、2型糖尿病任务完成率分别为102.37%、103.68%，均达指标要求（≥100%）。实地核查150例高血压患者，规范管理114人，高血压患者基层规范管理服务率为76%（≥64%）；实地核查150例2型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105人，2型糖尿病患者基层规范管理服务率为70%（≥64%），高血压及2型糖尿病患者基层规范管理服务率均达到自治区的要求。

9.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2024年度全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检出率为7.16‰，达到自治区的要求（≥4.5‰）。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率为97.82%，达到自治区的要求（≥90%）；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范管理率为97.65%，达到自治区的要求（≥85%）。

10.卫生计生监督协管。本次抽查的15个基层医疗机构中，除福绵区樟木中心卫生院缺少完整的分户档本底档案外，其余被督导单位分户档建档率100%，已按规定开展巡查工作，均有相关巡查（访）登记表、记录表等信息，巡查覆盖率100%，2024年发现的事件或线索次数均为0。
11.中医药健康管理。2024年全市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率为74.5%，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率为90.6%，均达到国家的要求。

12.结核病患者健康管理。2024年全市肺结核患者管理率为100.00%，肺结核患者规律服药率为98.44%，均达到国家的要求（≥90%）。

四、项目目标实现情况分析
（一）产出分析

数量指标：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99.5%，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94.3%，0-6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覆盖率94.35%，孕产妇系统管理率94.48%，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94.3%，高血压患者管理人数351301人，2型糖尿病患者管理人数116800人，肺结核患者管理率100%，社区在册居家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健康管理率97.09%，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率74.57%，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率90.66%，卫生监督协管各专业每年巡查（访）2次完成率100%。

质量指标：居民规范化电子健康档案覆盖率73.82%，高血压患者基层规范管理服务率79.41%，2型糖尿病患者基层规范管理服务率79.21%，65岁及以上老年人城乡社区规范健康管理服务率65.73%，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率100%。

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满意度100%。

（二）有效性分析

2024年我市完成了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任务内全部工作目标，各项产出指标均达到年度指标值以上。较好实施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不断提高，保障全市人民身体健康。

（三）社会性分析

居民健康保健意识和健康知识知晓率逐步提高。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考核中，问卷调查结果：2024年居民健康保健意识和健康知识知晓率100%。可持续影响：居民健康水平逐步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提高。

五、自评结论、建议

（一）提高政治站位，压实整改责任。各县（市、区）要强化组织领导，针对此次绩效评价发现的问题进行举一反三，切实开展整改工作，分类分项压实整改责任，结合实际制定各项工作方案，要将整改措施逐项落实到科室、具体个人，做到对问题逐项梳理和解决，避免缺项漏项，注意把握时间节点、明确阶段性工作重点，限期内完成整改。

（二）持续加强资金管理。各县（市、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基层医疗机构要严格落实《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控局关于修订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5项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桂财社〔2025〕5号）等文件要求，规范资金的分配、使用和监管，严禁扩大范围、违规使用，确保专款专用，严禁挤占、挪用、占用专项资金、资金使用手续不全、超范围开支等现象发生。

（三）充分发挥发挥绩效评价激励导向作用。各县（市、区）要注重绩效评价结果的运用，加强评价结果反馈，将评价结果与经费拨付、补助发放等挂钩，充分调动广大医务人员工作的积极性。实行乡村医生“乡聘村用”的县（市、区），可将村卫生室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经费纳入乡镇卫生院统筹使用。未实施“乡聘村用”的县（市、区），原则上由乡村医生承担40%左右的任务量；对乡村医生承担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任务，可采取“先预拨、后结算”的方式，原则上由乡镇卫生院在收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1个月内，按照村卫生室承担任务的70%的比例预拨相应资金，根据任务完成情况，按月或按季度绩效评价后及时拨付相应资金，严禁克扣、挪用。

（四）进一步扩大项目宣传力度。各县（市、区）要结合辖区实际，创新宣传方式方法，开展项目宣传活动，提高居民对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意义的认知，激发群众参与积极性。
附件：转移支付区域（基本公卫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玉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5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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